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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“贫困精神病患者免费住院、服药救

助补助”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㈠项目概括

1、项目背景。为减轻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负担，减

少肇事肇祸的发生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根据省综治办等 11

部门《印发〈关于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的实

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粤综治办〔2016〕1 号）和南雄市政府与

粤北第三人民医院签订的《诊疗协议》、与韶关仁康医院签

订的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合作协议》以及与南雄康

宁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《诊疗协议》，在南雄市政府的

重视下，2022 年“贫困精神病患者免费住院、服药救助补助”

列入本级财政预算。

2、主要内容。2022 年本级财政安排预算资金 350.00 万

元，主要用于定点医院收治的南雄市辖区内评定三级及以上

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给予救治救助财政补贴。

3、实施情况。该项目自 2022 年 8 月凭粤北第三人民医

院、韶关仁康医院、南雄康宁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等提交资料

向市财政申请完成。

4、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。2022 年实际申请 350.00 万元，

其中粤北第三人民医院申请 2021 年 4 月-2022 年 3 月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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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障碍患者免费住院与服药救助补助 147.965 万元；韶关

仁康医院申请2021年 4月-2022年 3月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

费住院与服药救助补助 197.245 万元；南雄康宁医院管理有

限公司申请 2022 年 1 月-3 月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住院与

服药救助补助 4.79 万元。

㈡项目绩效目标

1、总体目标。深入贯彻落实综治办政策，对严重精神

障碍患者实施救助，减轻患者家庭负担，救助率达 100%。

2、阶段性目标

（1）核对患者信息：核对定点医院提供的患者住院名

单、住院证明、医疗收费票据等资料，符合率达 100%。

（2）资金拨付：财政部门根据以上有关资料拨付款至

定点医院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

㈠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

1、绩效评价目的。通过绩效评价，了解我市贫困精神

病患者免费住院、服药救助补助执行情况和取得的效果，总

结项目资金管理的经验，加强财政支出的规范化管理，提出

建议和措施。

2、绩效评价对象和范围。2022 年度本级财政安排的“贫

困精神病患者免费住院、服药救助补助”支出项目。

㈡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（附表说明）、评价方



3

法、评价标准等

1、绩效评价原则。根据南雄市财政局《关于开展 2022

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雄财绩〔2022〕

19 号），结合本项目特点，遵循以下评价原则：科学规范原

则、公平公开原则、相关性原则、重要性原则。

2、评价指标体系。见《南雄市本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

自评基础信息表》，设置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。

3、绩效评价方法。为加强对资金的管理和效果评价，

对项目工作开展的目标设定情况、目标完成情况、组织管理

水平、所取得的效益、资金落实情况、资金支出情况等方面

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价，收集政策范围内精神障碍患者相关

信息，采取定性和定量分析评价方法，形成客观有效的自评

报告。

4、绩效评价标准。主要有组织管理、项目执行、系统

管理类别。

㈢绩效评价工作过程

根据文件要求，一是我中心组织成立绩效目标评价专

班，对 2022 年本级财政“贫困精神病患者免费住院、服药

救助补助”实施情况进行自我考核考评；二是评价专班通过

查看项目资料，比对相关资料信息，最后对照南雄市财政局

制定《南雄市本级财政项目支出类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》进

行公平、公正的逐项评价打分，对 2022 年“贫困精神病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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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免费住院、服药救助补助”的实施管理、产量效益、资金

使用等进行综合评价，并编写形成项目绩效评价报告，最终

得出总分值和评价结论。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绩效目标评价专班采取听汇报、查档案资料，访问项目

实施主体等方法对项目实施成效，项目管理，资金使用，建

档立制，群众满意度等进行综合评价，并自评打分。经测评，

该项目基本实现了年度绩效目标，项目实施成效明显。绩效

自评分值 88 分，等级良好。

四、评价指标绩效指标分析

㈠投入分析

1、项目立项情况

（1）论证决策。该项目根据省、市相关文件与会议精

神向南雄市政府报批讨论通过。

（2）目标设置。结合项目实际，总目标和阶段目标设

置合理，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、满意度指标符合项目特点。

（3）保障措施。本级财政投入有效减轻严重精神障碍

患者家庭经济负担；基层精防人员及我中心负责此项工作的

科室人员熟悉救助政策并能落实到位。

2、资金落实

（1）资金到位。市财政部门能及时依据我中心递交的

定点医院汇总表、明细账、票据等划拨救助款，但资金缺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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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大，2022 年 3 月后无财政经费支持。

（2）资金分配。本项目资金分配指向明确、单一。

㈡过程分析

1、资金管理

（1）资金支付。按季度提交资料向财政申请拨付资金。

（2）支出规范性。资金支出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；资

金支付符合要求，无超范围、超标准支出，无虚列支出，无

截留挤占、挪用资金以及其他不符合制度规定的支出；会计

核算规范。

2、事项管理

（1）实施程序。项目严格按协议由我市政府负责患者

自付部分 50.00 元/人/日，超出部分由救治救助医院给予免

收，住院期间伙食费用由患者家属负责（个别特殊病人双方

协商解决）。由定点医院提交季度汇总表、明细表和住院证

明、发票至我中心审核后报市财政划拨。

（2）管理情况。资金有效管理，在有效监管方面还需

加强。

㈢产出分析

1、经济性

（1）预算控制。由于上年未支付款滚入 2022 年支付，

2022 年初预算经费并不能保障项目全部完成支付。

（2）成本控制。定点医院按签订协议开展严重精神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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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者免费住院、服药救助补助。

2、效率性

（1）完成进度。定点医院 2022 年下半年款项未能及时

解决。

（2）完成质量。办结率良好，切实履行了“保一方稳

定，促一方发展”的政治责任，着力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治安

满意度。

㈣效益实现度分析

1、效果性。项目的实施进一步优化我市法治环境服务

经济发展，营造和谐氛围，为社会稳定出力，促进经济发展。

2、公平性。项目覆盖辖区内所有在定点医院救助的严

重精神障碍患者，公平、公正。

五、主要绩效

2022 年已按要求开展了“贫困精神病患者免费住院、服

药救助补助”资金申请工作，对减少严重精神病障碍患者肇

事肇祸，维护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。

六、存在问题

1、2022 年地方财政“贫困精神病患者免费住院、服药

救助补贴”预算占总预算较大，地方财政负担较重。

2、2022 年“贫困精神病患者免费住院、服药救助补贴”

项目资金尚需支付 2021 年救治救助医院未付款，剩余资金

在支付 2022 年 1-3 月韶关仁康医院、粤北第三人民医院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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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雄康宁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款项之后就已严重不足，完成

2022 年该项目款项支付尚有 597.06 万元缺口，只能滚入下

一年度（2023 年）申请支付，不足资金比重非常大，对下一

年资金预算造成巨大压力。

七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继续做好“贫困精神病患者免费住院、服药救助补贴”

审核、申请财政资金支付等工作，财政要有足额的预算，以

利于社会稳定。按事权分开原则，建议由省财政统筹解决，

减轻当地财政负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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